
立法會  
Legislative Council 

 
立法會 CB(2)1057/20-21(04)號文件  

 
檔 號：CB2/PL/FE 
 

食物安全及環境衞生事務委員會  
 

立法會秘書處為 2021 年 5 月 11 日的會議  
擬備的最新背景資料簡介  

 
設立農業園建議的相關事宜  

 

 

目的  
 
  本文件就設立農業園 (新農業政策下的其中一項重點措

施 1)的建議提供背景資料，並綜述食物安全及環境衞生事務委員

會 ("事務委員會 ")委員曾就此議題提出的主要意見及關注事項。 
 
 
背景  
 
2.  政府在 2016 年《施政報告》中宣布落實新農業政策，

以推動本地農業現代化及可持續發展。政府當局旨在透過設立

農業園，協助培育農業科技和農業商務管理知識，並促進有關

知識的轉移，從而提升生產力。農業園將會供以下組別的農戶

使用：  

                                                 
1  新農業政策下的其他措施包括：  

(a) 成立為數 5億元的農業持續發展基金，為本地農業的現代化及可持

續發展提供財政支援；  
(b) 進行顧問研究，探討物色和劃定農業優先區的可行性和優點，為

這些農地作長遠農業用途提供誘因；  
(c) 促進水耕法和農業科技的發展；  
(d) 促進附屬於農耕生產的休閒農業；及  
(e) 加強食物安全和本地新鮮農產品的市場推廣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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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設立農業園前已在該處耕作的農戶；  
 
(b) 受同期政府土地發展計劃影響而須搬遷，並接受農

業園租約條款和條件的農戶；及  
 

(c) 符合租用農業園申請資格的農戶。  
 
3.  政府當局曾於 2018 年 7 月及 2019 年 1 月就新農業政策

下主要措施的推行進度匯報最新情況。根據該等最新資料，農

業園的選址為新界古洞南一組佔地約 80 公頃的農地。政府當局

完成相關工程可行性研究後，決定將農業園分為兩期發展，第

一期會以較小規模 (面積約 11 公頃 )開展，務求盡快開放部分地

方供農戶使用。  
 
4.  農業園第一期的發展包括約 7.5 公頃的土地平整工程、

相關基礎建設工程 (包括排水、排污、灌溉、供水、公用設施和

街燈工程 )、相關園内設施 (包括基本留宿和農耕貯物設施 )及興

建一條 7.3 米闊的雙線不分隔車道，以連接農業園至蕉徑路和

粉錦公路。  
 
5.  根據政府當局於 2021 年 4 月提供的資料，農業園第一

期工程已展開，預期在 2021 年底至 2023 年分階段完成。農業

園將由漁農自然護理署 ("漁護署 ")管理，並由農業園管理諮詢委

員會提供意見。農業園第二期的動工時間表，會視乎第一期的

進度及從中所得的營運經驗。農業園第一期的布局設計圖及整

個農業園 (包括第一及第二期 )暫定邊界的圖則載於附錄 I 及 II。 
 
 
委員的關注事項 

 
6.  下文綜述委員就設立農業園的建議所提的主要意見和

關注事項。  
 
入園安排  
 
7.  委員要求政府當局就以下兩類將遷往農業園作業的農

戶的估計數目提供資料： (a)設立農業園前已在該處耕作的農

戶；或 (b)受同期政府土地發展計劃影響而須搬遷，並接受農業

園租約條款和條件的農戶。委員關注到，以農業園的擬議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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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足以容納受到新界東北新發展區規劃影響而須搬遷的農

戶，因為該規劃涵蓋古洞北及粉嶺北新發展區的發展計劃。由

於農業園的發展會在一段長時間內分階段進行，若農戶搬遷時

間與農業園落成時間有差別，受影響農戶未必能夠及時遷往農

業園。  
 
8.  政府當局表示，就農業園第一期的發展，擬議道路工程

會影響在該處作業的 3 個住戶 (約 12 人 )及約 13 個農場。為盡量

減少對這些農戶的影響，政府當局會盡力將受影響農戶遷往農

業園內其他農地作業，然後才開展在相關農地擬進行的道路及

其他建造工程，並確保搬遷安排能夠無縫銜接。農業園的農地

亦會租予受同期政府土地發展計劃影響而有意繼續務農的農

戶。其餘農地會以申請形式編配，並租予有意從事種植農作物

作商業生產的農戶。為配合農業園的整體目標並確保達到合理

的生產量，申請人須向漁護署提交年度生產計劃，以供評估其

採取的耕作模式及綜合生產力。  
 
農業園第一期擬建道路工程  
 
9.  有委員關注到農業園第一期擬建道路工程對現有農地

及環境的影響。部分委員質疑是否有需要建造一條闊 7.3 米的雙

線不分隔行車道，將農業園連接至蕉徑路和粉錦公路。  
 
10.  政府當局表示，在擬定目前的道路走線建議時，當局已

考慮到農業園的整體目標及長遠營運需要。為滿足交通所需及

符合安全規定，政府當局按照運輸署發出的《運輸策劃及設計

手冊》之下 "鄉郊道路 "的標準 (即闊 7.3 米的雙線不分隔車路 )設
計該擬議道路。按目前的設計方案，擬議行車道將連接農業園

各主要部分，以供大型車輛進出，方便農戶運送農耕機械設備

及農產品。待第二期於較後階段啟用後，該新道路會成為整個

園內道路網絡系統的其中一部分。該條道路會供兩期的租戶使

用，亦會開放予公眾和訪客使用，以進行與農業相關的教育、

交流和體驗活動。  
 
農業園的設計  
 
11.  部分委員關注到政府當局如何劃分農業園的農地，供各

類農耕作業之用 (例如傳統耕種、有機耕種、花卉種植及現代化

耕作 )。政府當局表示，初步計劃是將農業園北面的農地劃作有



 -  4  -

機耕種之用。農業園其他部分則會因應土質及供水等因素，預

留作傳統耕種、花卉種植及現代化耕作之用。  
 
12.  有委員要求政府當局提供資料，說明農業園擬建永久性

留宿設施的數目。部分委員關注到，農業園第一期的基本留宿

設施旨在為打理農場及農作物的農戶提供短暫休息地方，而非

作住宿用途。政府當局表示，農業園會提供基本留宿和農耕儲

物設施，讓租戶在有需要時留在農場附近照顧農作物。在留宿

設施逗留的人必須參與耕作。為配合農業園第一期啟用，第一

期將提供約 40 間面積約 15 平方米的臨時留宿設施。漁護署在

決定提供上述設施的地點時，會徵詢農業界的意見。該等留宿

設施的構築物會與周遭環境互相配合，並以屋羣形式分布於農

業園內。待第二期的永久性留宿設施落成後，第一期的臨時留

宿設施便會移除。政府當局稍後會計算第二期擬建的永久留宿

設施的數目。  
 
農業園的管理及運作  
 
13.  部分委員關注到，為農業園準租戶訂立為期 5 年的標準

租約的建議，未能讓租戶 (特別是新加入人士 )看到確實的前景，

從而為其農業生產作出長遠投資。有委員詢問政府當局會否考

慮延長租約期 (例如 7 至 10 年 )，讓租戶可以作出較長期的投資。

委員請政府當局提供資料，說明當局以何準則釐定租金及為租

約續期。委員建議政府當局採取彈性做法處理農業園的續租申

請，並盡量簡化相關程序。  
 
14.  政府當局表示，釐定農地租金會以達致農業園設立的目

標而非以牟利為原則。政府當局釐定租金時，會致力以符合農

戶負擔能力的租金水平，提供一個讓農戶 (不論是在農業園內還

是農業園外作業的農戶 )公平競爭的環境，從而協助真正的農

戶，同時做到地盡其用。農地的標準租約年期為 5 年。所有能

夠履行雙方協議租約條件的租戶，均會獲考慮續租。鑒於現時

的農民在覓地耕種及爭取與土地業權人訂立穩定租約方面遇到

困難，當局認為 5 年租期並可望續租的建議能給予租戶足夠的

確定性，以便租戶就其農場作出投資。  
 
15.  部分委員關注到，農業園只會集中發展資本密集的高科

技耕種技術，並非一般農民所能負擔。有委員詢問，設立農業

園將如何支援現有農戶，轉為採用較現代化的農務作業，以及

政府當局會否邀請農戶在農業園內試用嶄新的耕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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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政府當局表示，在農業園試用新的耕作方法進行商業生

產，可以起示範作用，鼓勵其他農場開發及採用現代化的方法

生產。由於農業園內有不同類型的農務作業 (包括傳統耕種、有

機耕種、花卉種植及現代化高科技耕種 )，令農業園能夠提供平

台，便利各種農業技術互相交流，促進知識轉移 (即農業科技和

管理現代化農場的知識 )，以收集思廣益之效。漁護署會提供技

術支援，幫助農戶在農業園內務農，並會就生產計劃、營銷及

消費者趨勢，以及相關的科技發展提供意見。漁護署亦會考慮

與本地專上院校合作，舉辦研討會或展覽會推廣農業發展。  
 
17.  委員並詢問，農業園設立後，政府當局會否就本地農業

生產總值或供應本地新鮮農產品所佔比率訂定目標。有意見認

為，政府當局應在新農業政策下為本地農產品制訂自給率目

標。政府當局表示，鑒於農業園的規模相對較小，當局不會訂

定任何本地農產品自給率目標。儘管如此，政府當局預期，透

過採取新農業政策下的各項措施，可以達到支持本地農業持續

發展以提供優質、新鮮的農產品應付本地需求的目標，本地農

業的整體生產量亦可適時提升。政府當局就本地農業產量訂定

任何具體目標之前，會先檢討新農業政策的成效。  
 
 
最新發展  
 
18.  政府當局將於 2021 年 5 月 11 日的事務委員會會議上，

向委員簡介新農業政策下各項措施最新的推行進度 (包括設立農

業園的進度、向農民推廣應用先進科技作業及向農民提供培訓

促進知識轉移等情況 )。  
 
 
相關文件  
 
19.  立法會網站的相關文件一覽表載於附錄 III。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21 年 5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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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 Appendix I



附錄II Appendix II



 

 

附錄 III 
 

設立農業園的建議  
相關文件  

 
委員會  會議日期  文件  

 
食 物 安 全 及 環 境
衞生事務委員會  

2018 年 1 月 16 日 * 
 

政府當局就新農業政策
的主要措施推行進度提
供 的 文 件 ( 立 法 會
CB(2)721/17-18(01) 號
文件 ) 
 

2018 年 7 月 10 日  
(項目 III) 

議程  
會議紀要  
 

2018 年 10 月 5 日  
(項目 I) 
 

議程  
 

2018 年 11 月 13 日 * 政府當局就設立農業園
建議的相關事宜提供的
補 充 資 料 ( 立 法 會
CB(2)255/18-19(01) 號
文件 ) 
 

2019 年 1 月 8 日  
(項目 V) 

議程  
會議紀要  
 

2019 年 3 月 4 日 * 政府當局就設立農業園
建議的相關事宜提供的
補 充 資 料 ( 立 法 會
CB(2)915/18-19(01) 號
文件 ) 
 

財務委員會  2021 年 4 月 15 日 * 財 務 委 員 會 特 別 會 議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發言
稿  
 

*發出日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21 年 5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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